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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体 育 局
上 海 市 总 工 会

沪体群〔2021〕173 号

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印发
《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导则》的通知

各区体育局、各区局（产业）工会：

为满足社区居民和职工等市民群众的健身需求，促进市民身

边的健身设施扩大供给和提档升级，市体育局、市总工会制定了

《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导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总工会

2021 年 11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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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导则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为更好满足市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、高品质体

育健身需求，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扩大供给和提档升级，引导

和规范市民健身驿站的建设与运营，制定本导则。

第二条 市民健身驿站是指由政府、工会、园区、机关企事

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居村等利用自有场地或承租的物业场地、以

及其他可利用的场地空间建设的嵌入式、多功能、公益性的室内

健身场所。

市民健身驿站与社区市民健身中心、市民益智健身苑点、市

民多功能运动场、市民健身步道、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各类社区

公共体育设施，共同构建市民身边高质量的“15 分钟社区体育生

活圈”。

第三条 支持在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政策的前提下，合理利

用楼宇等建筑空间、城市空闲地、边角地、城市路桥附属用地、

厂房、仓库、建筑屋顶等空间资源，以及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化

旅游、休闲娱乐、养老、教育、商业等场地资源建设市民健身驿站。

鼓励各区、街镇通过改造升级现有市民健身房等方式建设市

民健身驿站；重点支持依托“互联网+”建设智能化的市民健身

驿站，鼓励配置体质测试、体能与健康检测、实时运动状态监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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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健身指导等功能，推进体育服务数字化转型，满足各类人群

的健身需求。

第四条 市民健身驿站包括职工健身驿站。本市体育部门支

持工会、园区、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建设职工健身驿站。职工健身

驿站建设单位可以根据职工需求，因地制宜做好职工健身驿站规

划建设工作，加强职工体育服务，促进职工体质健康。

二、项目建设

第五条 项目选址

建设市民健身驿站的场地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．自有场地应当产权清晰，属于租赁物业的场地应当有租

赁合同等使用权证明文件。利用楼宇等建筑空间、城市空闲地、

边角地、城市路桥附属用地、厂房、仓库、建筑屋顶等空间资源，

以及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化娱乐、养老、教育、商业等可利用的

场地空间建设市民健身驿站，应当保证该场地空间能够合法合规

使用。

2．鼓励政府、工会、园区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

居村等为市民健身驿站免费或公益性提供建设场地。

3．市民健身驿站原则上应当设置在独立完整、安全舒适、

便于运动的空间，应当合理划分场地与使用面积，科学配置相应

的健身器材和必要的设施设备，器材设备之间应保持足够的安全

距离。

4．应当满足通风、防水、防潮以及消防、应急疏散等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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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环保要求。

5．场地应平整，地面应防滑，具备一定的无障碍服务功能，

并且满足相应健身器材的合理设置和使用要求。

第六条 项目类型

市民健身驿站根据场地面积、器材配置和服务功能，主要划

分为以下三种类型：

1．简易型市民健身驿站：因地制宜配备相对简易的健身器

材，属于功能和服务相对简单的室内健身场所。

2．常规型市民健身驿站：以有氧训练、力量训练等健身器

材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室内健身场所。

3．综合型市民健身驿站：齐全配备有氧训练、力量训练等

健身器材，以及操舞、球类、瑜伽等多种项目的综合性室内健身

场所。

第七条 设施配置标准

1．场地规模和项目设置

（1）简易型市民健身驿站：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 50 平方米，

可以配备功能相对简单的器械类健身器材若干件或者球类等运动

设备若干个。如：跑步机、划船器、健身车，或者乒乓球桌、台

球桌等。

（2）常规型市民健身驿站：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 150 平方

米，原则上应配备有氧、力量等不同训练方式的健身器材，健身

器材数量一般不少于 10 件。如：跑步机、椭圆机、健身车、划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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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、史密斯训练器、飞鸟训练器、坐姿推胸训练器、杠铃、哑铃等。

（3）综合型市民健身驿站：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 200 平方

米，应配置比较丰富的有氧训练、力量训练等健身器材，以及操

舞、球类、瑜伽等项目的健身区及器材，有条件的可以兼顾儿童、

青少年、老年人、妇女、残疾人等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。鼓励配

备体质测试、健康检测、科学健身服务等器材。

2．设施设备智能化

（1）鼓励市民健身驿站配备智慧化、数字化的运营管理系

统，包括在线预约、会员管理、智慧门禁、客流监测、安全监控、

大数据分析等信息系统；支持提供智慧助老服务。

（2）鼓励市民健身驿站拓展体质测试、实时运动数据采集、

运动状态监测、在线远程管理、安全预警以及运动数据存储和信

息查询、运动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。

（3）鼓励市民健身驿站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前提

下，为健身爱好者建立体质健康电子档案，提供科学性、针对性

的运动处方或运动建议，倡导科学健身，增强锻炼效果。

（4）市民健身驿站应当对接和纳入“一网通办”、全民健身

电子地图、上海市社区体育设施信息化管理服务等平台，方便查

询、预订，实现信息、数据共享。

（5）可结合科学健身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指导，打造“互

联网+科学健身”应用场景，配置智能化的视频教学、多媒体与

人机互动、展示服务等功能，演示健身器材使用方法，传授健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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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和技能。

3．设施和器材标准

市民健身驿站器材应当符合《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》

（GB17498-1998）、《固定式健身器材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》

（GB17498.1-2008）以及相关运动项目器材和设施设备等最新标

准，保证质量安全。

第八条 经费保障

1．市民健身驿站项目建设采取政府引导、多方共同参与的

方式，项目经费可由政府、工会、园区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

组织、居村、个人等多主体、多渠道、多元化投入。

2．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的经费

保障机制，确保健身器材和设施设备得到及时更新、维护和保养，

保证服务质量和安全有序运营。

三、运营管理

第九条 市民健身驿站应当坚持社会化、专业化运营，建立

健全运营管理和日常服务的考核评估机制，建立激励约束与退出

机制。

第十条 市民健身驿站应当坚持公益性开放。收费项目和标

准应当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明码标价、规范管理、完善服务、

体现公益，对学生、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军人等实行价格优惠。

第十一条 市民健身驿站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少于 56 个小

时，有条件的应当适当延长夜间、双休日的开放时间；鼓励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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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适当延长开放时间；因特殊情况临时不能

开放的应当提前公示。

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职工健身驿站开放时间自行设置，满

足职工健身需求。鼓励有条件的职工健身驿站分时段与周边机关

企事业单位共享场地资源。

第十二条 市民健身驿站应有工作人员履行日常管理职责，

至少配备 1～2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或教练，提供科学健身指导等

服务，落实日常保洁、卫生防疫等要求，加强人员培训，采用全

市统一的市民健身驿站标志标牌和视觉形象，展现良好服务形象，

提高市民满意度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区体育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对市民健身驿站的

运营管理进行指导、监督和评估，纳入全民健身工作评估等内容。

各级工会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，不断提高职工健身的参与率。

四、安全保障

第十四条 运营单位是市民健身驿站运营管理的安全责任

主体，承担日常安全管理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单位和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完

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，为市民健身驿站购买公共责任险。

第十六条 运营单位应当制定市民健身驿站健身须知，明确

提示开放时间、项目、科学健身等有关注意事项，并在显著位置

予以公示，引导市民文明、安全、有序健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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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体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4 日印发


